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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唐

灼林先生的通知，其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发生质押情形，具体如下：
（一）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唐灼林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公 司 控 股
股东、第一

大股东

本次质押
股份数

量（股）

37,29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4.4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06%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类型

否

质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1
月6日

质押
到期日

2026 年 11
月6日

质权人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质押用
途

偿还债
务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收盘，控股股东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

生，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合计
持股
数 量

（股）

合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前
合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
合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唐 灼 林 、
唐灼棉

355,722,702 29.22% 90,000,000 127,290,000 35.78% 10.46% 0 0.00% 0 0.00%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收盘，控股股东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

生合计所持公司股份中，累计被质押的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数量的比例

未达50%。

2、控股股东唐灼林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其所质押的

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也

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

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质押资料。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45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2025年10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0月份销售生猪30.35万

头，销量环比增长 13.71%，同比增长 6.75%；销售收入 4.15亿元，销售收入环比

增长8.07%，同比下降11.89%。

2025年 10月份商品猪（扣除仔猪、种猪后）销售均价 10.97元/公斤，环比下

降9.86%。

2025年1-10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258.58万头，较去年同期增长6.49%；累

计销售收入37.5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65%。

月份

2024年10月

2024年11月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生猪销量
（万头）

当月

28.43

28.54

31.50

29.80

25.79

25.47

24.47

22.97

24.31

累计

242.81

271.34

302.85

29.80

55.60

81.07

105.54

128.51

152.82

销售收入
（亿元）

当月

4.71

4.47

5.30

4.18

3.83

3.76

3.80

3.45

3.42

累计

41.14

45.61

50.91

4.18

8.01

11.77

15.57

19.02

22.44

商品猪价格 （元/
公斤）

当月

16.91

15.76

14.84

14.79

13.52

13.67

14.32

14.02

13.23

2025年7月

2025年8月

2025年9月

2025年10月

22.35

26.38

26.69

30.35

175.17

201.55

228.23

258.58

3.35

3.80

3.84

4.15

25.79

29.58

33.42

37.58

13.62

12.79

12.17

10.97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风险提示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1）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生猪销售情况，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

包括在内。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

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

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8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10月份生猪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10月按合并报表

口径完成发电量5,605,173兆瓦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下降4.95%。本月风电发

电量同比下降12.14%，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52.86%。

截至2025年10月31日，本公司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62,151,880兆瓦时，

较 2024年同期同比下降 0.94%，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 11.82%，其中风电同比

增长3.44%，光伏同比增长75.45%。

2025年10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其中：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江苏陆上

江苏海上

浙江

福建

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山东

天津

山西

宁夏

2025年10月
发电量

（兆瓦时）

4,607,716

225,430

150,577

204,651

356,510

199,501

508,855

28,019

339,519

16,761

327,985

324,645

172,546

184,334

146,414

108,674

65,335

117,658

92,696

2024年10月
发电量

（兆瓦时）

5,244,503

317,815

186,959

301,649

584,373

185,537

544,834

43,286

415,297

18,643

269,673

276,186

349,430

162,822

151,163

82,837

55,711

196,543

135,429

10月同比
变化率
（%）

-12.14

-29.07

-19.46

-32.16

-38.99

7.53

-6.60

-35.27

-18.25

-10.09

21.62

17.55

-50.62

13.21

-3.14

31.19

17.27

-40.14

-31.55

2025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50,795,660

2,298,727

1,562,802

2,349,347

5,311,235

1,873,944

4,539,917

283,125

2,536,036

104,893

3,794,054

3,099,567

2,810,332

2,571,357

1,573,165

1,230,181

888,288

2,254,292

1,527,029

2024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49,106,039

2,440,441

1,687,995

2,719,414

5,127,603

1,963,435

4,934,584

304,181

2,443,974

90,296

2,990,700

2,997,718

2,844,358

2,677,233

1,465,658

1,198,709

791,880

1,987,993

1,365,603

年累计发电
量

同比变化率
（%）

3.44

-5.81

-7.42

-13.61

3.58

-4.56

-8.00

-6.92

3.77

16.17

26.86

3.40

-1.20

-3.95

7.34

2.63

12.17

13.40

11.82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光伏业务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可再生能源业务总计

火电业务

总计

199,628

113,862

1,250

105,907

10,503

24,636

61,772

232,596

35,315

17,148

81,204

52,903

18,274

68,810

13,798

996,984

473

5,605,173

-

5,605,173

136,458

157,577

1,392

59,784

13,151

30,663

81,832

257,517

42,632

21,730

19,646

41,096

24,549

67,305

10,985

652,223

541

5,897,267

-

5,897,267

46.29

-27.74

-10.22

77.15

-20.13

-19.65

-24.51

-9.68

-17.16

-21.08

313.34

28.73

-25.56

2.24

25.60

52.86

-12.59

-4.95

-

-4.95

1,561,116

1,424,854

10,031

586,615

106,049

244,342

551,103

3,154,879

430,721

175,938

537,648

539,860

169,200

572,797

122,217

11,351,426

4,793

62,151,880

-

62,151,880

1,583,207

1,479,267

12,360

579,953

99,088

266,596

590,417

2,223,699

403,385

175,877

230,427

451,729

189,276

636,076

152,904

6,469,888

4,942

55,580,869

7,162,990

62,743,860

-1.40

-3.68

-18.84

1.15

7.02

-8.35

-6.66

41.88

6.78

0.03

133.33

19.51

-10.61

-9.95

-20.07

75.45

-3.02

11.82

-

-0.94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

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

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

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6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相关项目

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拟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的业务提供担保。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

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徐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荣盛徐州”）与丁文强拟合作业务本金金额不超过 7,057 万元，

公司子公司徐州荣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荣凯”）以名下资产为

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本金总额不超过 7,057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45个月。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荣盛徐州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各级全资、

控股下属公司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95.30%

超过70%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7,057

-

本次担保前担
保余额（万元）

0

-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万元）

7,057

-

本 次 担 保 前 可
用担保额度（万

元）

-

3,094,750

本次担保后可用
担保额度（万元）

-

3,087,693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荣盛徐州；

2、成立日期：2006年02月14日；

3、注册地点：徐州泉山区火花街道办事处西城商贸大厦6楼622室；

4、法定代表人：陈春岩；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50.51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产中介服务；

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房屋租赁；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广告；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家具、花卉、苗木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荣盛徐州100%股权；

8、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5,354.36

负债总额

748,437.63

净资产

36,916.7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32.18

利润总额

-18,539.58

净利润

-17,995.98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抵押担保协议方：荣盛徐州、徐州荣凯与丁文强。

2、担保主要内容：荣盛徐州、徐州荣凯与丁文强签署借款协议，徐州荣凯为

荣盛徐州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3、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担保

事项在前述担保计划范围内。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荣盛徐州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风险较小，由徐州荣凯为此次融资提

供担保是为了支持该公司更好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随着

业务的不断发展，荣盛徐州有足够的能力偿还本次融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42.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97.68%。其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

际担保余额77.5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21%，公司逾期担保

金额为114.11亿元。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97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之间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批情况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发展”）于 2024年 4

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4年5月15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司及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2024年度预计提供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79亿元，其
中公司为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三鑫”）提供担
保额度为3.69亿元。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及 2024年 12月 16日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公
司向海控三鑫调剂增加0.17亿元担保额度，即2024年度公司向海控三鑫提供融
资担保额度由3.69亿元调整为3.86亿元，2024年度公司向资产负债率超过70%
的其他主体提供的担保额度相应调减。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6）、《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5年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事项的议案》，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提供融资担保额度
不超过 28.71亿元，其中公司为海控三鑫提供担保额度为 4.11亿元。详见公司
在《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提供融
资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等相关公告。

（二）公司为海控三鑫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在前述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为海控三鑫已签署的且尚

在存续期的担保合同金额为2.42亿元，担保主债权剩余本金金额为1.94亿元。
（三）海控三鑫提供反担保情况
海控三鑫以其自有的动产、不动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公司为海控三鑫履行担保责任的累计情况
截至目前，海南发展履行担保责任代海控三鑫偿还银行债务共计11,878.55

万元。
二、公司履行担保责任情况
由于海控三鑫无法偿还到期银行债务，近日公司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蚌埠分行”）出具的《告知函》和公司签署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履行了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为海控三鑫向中信银行蚌埠分行实
际代偿本息合计 30,042,666.66元；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蚌埠分行”）和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履行了连带
保证担保责任，为海控三鑫向光大银行蚌埠分行实际代偿本息合计 27,575,

477.81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8月28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龙锦路98号

4.法定代表人：袁飞

5.注册资本：31,000万元

6.主营业务：超白太阳能玻璃，深加工玻璃的生产、销售等。

7.股权结构：海控三鑫系海南发展的控股子公司，海南发展持有其 74.84%
的股权，中建材凯盛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16%。

8.海控三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49,949

65,901

-15,952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19,236

-19,452

-19,452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6,346

72,846

3,500

2024年度
（经审计）

74,100

-34,858

-37,642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控三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目前公司资金流动性良好，公司本次履行担保责任为海控三鑫垫付银行债

务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若后续海控三鑫未能偿还的银行债务金额进一步扩大，将对公司现金流产

生一定的影响。公司正在采取积极举措补充流动资金，并将根据公司与海控三

鑫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等，依法向海控三鑫进行追

偿，以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海控三鑫存在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被依法申请破产的风险，存在

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以及被债权人要求提前偿还银行

债务的风险；公司存在因海控三鑫银行债务到期无法足额还款需由公司履行担

保责任的风险，存在履行担保责任后的债权因海控三鑫被宣告破产而无法足额

追偿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107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5-7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李名才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
官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名才先生持有公司A
股股票 377,580股，其所持股票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公司董事会对
李名才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米梦冬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
问、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简历如下：

米梦冬先生，公司副总裁、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公司新闻发言人。
1981年出生，重庆人，高级工程师，工学硕士，2007年参加工作。曾任长安汽车
造型设计院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长安汽车全球设计中心总经理，长安汽车品
牌公关部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截至目前，米梦冬先生持有公司A股股票 103,
360股。

米梦冬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5-7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
件于2025年11月6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名才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职

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
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米梦冬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
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7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3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本次交易为参股公司回购股权，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未

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5年11月，公司子公司南京拓创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创能

源”）与云南耀邦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邦达”）签署《股权回购协

议》，耀邦达拟回购拓创能源持有的全部股权并减少注册资本，股权回购总价款

为3,405.84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拓创能源不再持有耀邦达股权。

2、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晓艳女士和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彭辉先生为

公司指派担任耀邦达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5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成员7位，关联董事彭辉先生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事项已经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云南耀邦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瀚文云鼎商务大厦 12 层

B1202 室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罗绍云

5、注册资本：4,082.55万元人民币

6、营业期限：2007年4月3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

试验；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

同能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发电技术服务；电线、电缆经营；机

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软件开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2016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

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控股孙公司南京新联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现已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并更名为“南京拓创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向耀邦达增资，以2.05
元对应每1元出资额的价格，增资3,312.8万元，增资后，耀邦达的注册资本为4,

618.00万元，拓创能源持有耀邦达 1,616.00万元的股权，持有股权比例 34.99%。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7）。2020年,耀邦达进行利润分配，对拓创能源派

发现金红利 323.20万元。2024年，耀邦达注册资本由 4,618.00万元减少至 4,
082.55万元，拓创能源持有的股权减少至1,507.01万元，持股比例由34.99%变为

36.91%，同时取得减资款246.32万元。

9、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股东名称或姓名

南京拓创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罗绍云

周凌

陈意

杨枝华

云南当卓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培楚

沈卫翔

胥子昂

股权转让前

出资额(万元)

1,507.01

1,125.00

829.57

219.59

145.35

80.00

76.79

60.45

38.79

4,082.55

持股比例

36.91%

27.56%

20.32%

5.38%

3.56%

1.96%

1.88%

1.48%

0.95%

100.00%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0

1,125.00

829.57

0

0

80.00

0

0

0

2,034.57

持股比例

0

55.30%

40.77%

0

0

3.93%

0

0

0

100.00%

该项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

转移，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10、耀邦达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85,317,335.32

105,896,579.35

79,420,755.97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06,008,161.72

4,260,749.92

3,618,922.40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78,669,792.76

102,473,345.19

76,196,447.57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71,067,462.21

3,882,318.98

3,021,981.57

11、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耀邦达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76,196,447.57元（审计机

构为昆明中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报告编号“中天诚2025001726号”），每

1元股权的净资产为1.87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净资产为79,420,755.97元（未

经审计），每1元股权的净资产为1.95元。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为：每

1元股权的价格为2.26元，回购总价款为3,405.84万元。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股权回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耀邦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拓创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协议主要内容：

1、回购标的与价格

1.1 回购标的：乙方合法持有的甲方 36.9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7.01万元（即标的股权）。

1.2 回购价格：甲方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76,196,447.57
元（审计机构为昆明中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报告编号“中天诚

2025001726号”），每 1元股权的净资产为 1.87元；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净资产

为79,420,755.97元（未经审计），每1元股权的净资产为1.95元。经双方协商，确

定本次回购价格为：每1元股权的价格为2.26元。

1.3 回购总价款：本次股权回购的总价款为人民币34,058,426元（大写：叁仟

肆佰零伍万捌仟肆佰贰拾陆元整），以下简称“回购总价”。

2、支付方式

2.1 甲方应在公司变更登记完成后 150日内支付回购总价人民币 34,058,
426元（大写：叁仟肆佰零伍万捌仟肆佰贰拾陆元整），若甲方逾期支付，每逾期

一日应按未支付金额的0.1‰向乙方支付滞纳金，并承担本协议第五条约定的违

约责任。

3、手续办理与配合

3.1 甲方负责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应在减资公告完成后1个月内

完成。

3.2 乙方配合甲方完成本次股权回购及减资所需要的乙方文件资料。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参股耀邦达主要为开拓云南省用电服务业务，经多年的努力，业务

开拓未达预期，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董事会同意转让耀邦达股

权。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子公司与耀邦达自2025年期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是根据市场业务情况做出的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本次股权转让价格遵循市场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九、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需要，降低投资风险，交易定价遵循市

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十、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以最终完成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耀邦达财务报表；

5、股权回购协议；

6、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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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5年11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3日

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通知、召开

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路国军先生主持，经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需要，降低投资风险，交易定价遵循市

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登载于 2025年 11月 8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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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5年11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3日

以电话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会

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胡敏先生主持，经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彭辉先生为公司指派担任云南耀邦达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因此关联董事彭辉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成员7位，6位非关联董事进

行表决。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登载于2025年11月8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本议案发表的意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